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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医保规〔2020〕4 号  

 
 

关于进一步调整完善本市医疗救助政策的通知 
 

各区医疗保障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委员会： 

  为进一步缓解困难群众的医疗负担，完善本市医疗救助政

策，现将有关调整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住院救助对象及救助标准调整 

  （一）本市城乡低保家庭成员和散居孤儿，其住院自负医疗费

用按 90%比例给予救助，全年最高救助限额为 13 万元/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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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市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，其住院自负医疗费用按 80%

比例给予救助，全年最高救助限额为 13 万元/人； 

（三）本市因疾病治疗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家庭，家庭支出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，且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本市上年度城市

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，财产符合本市低收入困难家庭申请专项救

助经济状况认定标准的，其住院自负医疗费用给予救助。 

  1.医疗费用等必需支出过大，导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

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，即享受本市因病支出型贫困生

活救助的家庭，其住院自负医疗费用按 70%比例给予救助，全年

最高救助限额为 13 万元/人； 

  2.家庭年医疗费用支出达到或超过家庭年可支配收入 40%的

家庭，其住院自负医疗费用按 50%比例给予救助，全年最高救助

限额为 13 万元/人。家庭年医疗费用指该家庭申请住院救助之月

前 12 个月内，在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实际负担

的医疗费用。 

  上述 1、2 两类家庭统称“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”，其医疗救助

的申请、受理、审核、审批、救助金发放等办理程序，按照本市

医疗救助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 （四）住院救助对象同时符合多个救助条件的，按“就高原则”

给予救助。 

  二、门（急）诊救助对象及救助标准调整 

  本市低收入困难家庭纳入门（急）诊救助对象范围，其门（急）

诊自负医疗费用按 50%比例给予救助，全年最高救助限额为 2500

元/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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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住院押金减免 

  本市医疗机构根据街道（乡）镇社会救助管理机构出具的证

明，对本市特殊救济对象和低保对象免收住院押金，低收入困难

家庭和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对象住院押金按 50%收取。 

  四、资金保障 

  医疗救助所需资金由市、区财政以 1:1 比例共同承担。 

  五、其他规定 

  本通知所称自负医疗费用是指救助对象本自然年度内，在本

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，属于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目录范围内

并经基本医疗保险、各类补充性医疗保障以及商业保险报销后的

由个人实际负担的医疗费用。 

本通知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6 月 30

日。 

 

 

     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       上海市民政局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上海市财政局       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 2020 年 6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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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、光明食品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2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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